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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奥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（一）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（二）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25 年 5 月 15 日 

（三）诉讼受理日期：2025 年 4 月 22 日 

（四）受理法院的名称：邹城市人民法院 

（五）反诉情况：无 

（六）本案件的最新进展： 

已收到邹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传票，并于 2025 年 12 月 8 日开庭。 

二、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当事人基本信息 

1、 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彭欣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2、 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山东鲁抗舍里乐药业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曹海峰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3、 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山东中奥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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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刘汝宁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挂牌公司 

4、 第三人 

姓名或名称：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 

主要负责人：厉龙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（二）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2025 年 3 月 24 日，中奥电力工作人员根据与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邹

城分公司签订的《609 车间 2025 年度高压电气设备春防试验合同》，进行鲁抗

110kV 变电站预防性试验。因合闸操作失误，当日下午约 14 时 03 分鲁抗变电站

停电，中奥试验人员随即向鲁抗变电站负责人汇报了情况。变电站运行人员立即

进行了故障排查，确认符合恢复供电条件后，约 14 时 30 分联系供电公司地调恢

复送电，造成福鲁线分支一 112-2 隔离刀闸处发生爆炸，鲁抗厂区停电，经抢修

9 小时恢复供电。 

鲁抗医药认为中奥电力试验人员误操作造成生产损失，要求赔偿全部损失。

中奥公司认为是鲁抗未按照《国家电网调度控制管理规程》正确操作，应急处置

不当，未排除故障即通知送电，这是损失形成的主要原因，鲁抗应负主要责任。

双方在损失金额、责任分摊上未达成一致。 

（三）诉讼请求和理由 

（一）原告诉讼请求： 

1、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两原告经济损失 21,000,000 元（暂定数

额，待依法鉴定、评估后予以变更）; 

2、本案诉讼费用、保全费用等由被告承担。 

事实及理由： 

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邹城分公司与被告于 2024 年 11 月 13 日签订

《609 车间 2025 年度高压电器设备春防试验合同》，合同约定由被告对原告山东

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邹城园区内 609 车间高压供配电系统进行预防性

试验，试验范围为对 110KV 电气回路进行一次回路检查消缺，对断路器、隔离

开关等性能测试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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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3 月 24 日，经国家电网邹城公司批准，原告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

公司计划在 2025 年 3 月 24 日 7 时至 3 月 26 日 18 时期间开展 110KV 线路预防

试验计划，期间由原告邹城园区内的华鲁站 110KV 兴鲁线单线供电。2025 年 3

月 24 日，根据合同约定，被告派出工作人员，经办理电气作业工作票和电气作

业操作票之后进入到邹城园区 609 车间 110KV 变电站开始进行电气预防性试验

工作。 

2025 年 3 月 24 日 14 时 03 分，因被告工作人员违规操作，误将 GIS 室内

112-2 隔离刀闸合闸，导致 110KV 兴鲁线停电，造成整个邹城园区停电。被告

工作人员违规操作后隐瞒不报，未及时反馈其将 112-2 隔离刀闸合闸的情况，导

致国家电网邹城公司再次送电约两秒后 110KV112-2 刀闸开关发生爆炸，导致整

个邹城园区停电，停电时间自 2025 年 3 月 24 日 14 时 03 分至 21 时 08 分。 

虽经两原告全力组织恢复供电、挽回生产线损失，但停电事故仍导致两原告

邹城园区内多个车间停产以及多个车间内正在生产的药品原料废弃，经原告初步

估算，直接、间接经济损失近 3000 万元。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，依法诉至贵院，

望判如所请。 

（二）第三人诉讼请求 

1、依法判令被告赔偿第三人保险代位损失款 200 万元及利息损失(以 200 万

元为基数，自 2025 年 5 月 27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

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); 

2、诉讼费、保全费由被告承担。 

事实与理由： 

2024 年 7 月 24 日和 2024 年 9 月 13 日，第三人与投保人山东鲁抗医药股份

有限公司邹城分公司和山东鲁抗舍里乐药业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“财产一切险”

保险合同，约定第三人对于该两投保人的机器设备、房屋建筑、存货及其他财产

因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，负责按照合同的约定赔偿。2025 年 3 月 24

日，因被告工作人员违规操作，导致两投保人所在地的整个邹城园区停电，造成

该两公司多个车间内正在生产的药品原料废弃，经第三人评估，损失金额远远大

于保险金额。后经第三人与两投保人协议确定，第三人在保险责任限额内分别赔

偿了两投保人 100 万元，合计 200 万元。基于以上事实，依据保险法第六十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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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款的规定，第三人有权向被告追偿。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，特诉诸贵院，

请依法予以支持。 

三、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（一）其他进展 

已收到邹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传票，并于 2025 年 12 月 8 日开庭。 

四、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案尚未开庭，本次诉讼尚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

利影响。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原告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，将公司银行账户冻结，对资金使用有一定的影响，

暂尚未对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公司将积极应对以上情况，积极协调处理

相关事宜，争取尽快解除银行账户的冻结状态。 

（三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： 

公司将会积极处理该事项，提供详尽的证明材料，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

避免给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。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邹城市人民法院传票》 

 

 

山东中奥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11 月 2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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